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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顾虑，所以导致出现积极性不高的现状，这对山西省绿

色矿山建设目标形成一定阻力。

3.3  监管制度不完善

要顺利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目标，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起

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山西省的监管环节还不够完善，绿

色矿山建设还处在摸索“如何建”的阶段，“如何管”方

面更为薄弱。绿色矿山建设的日常监督管理是一项长期工

作，它贯穿于整个矿山的全生命周期，甚至还要更长。而

且监管工作涉及到的政府部门也较多，需要进行统筹规划

与组织协调，因此创新管理体系，强化监督之路，任重而

道远。

3.4  主观评价比重大，缺乏客观公正性

山西省矿山种类多样，层次规模差异大，开采历史久、

现实情况复杂，而现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中定性指标偏

多，缺少定量指标，导致主观评价比重大，缺乏客观公正

性，导致在2019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工作中对多地区、多矿

种的绿色矿山建设优劣评价很难把握统一尺度，主观色彩

浓厚，不利于开展行业间横向比较，对全省矿业更进一步

的高标准建设颇具影响。

4  问题改进的几点建议

为完成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目标，山西省在工作中积极总

结工作经验，认真对待当前存在的各项问题，开拓思路、

寻求突破，不断改进完善山西省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 

4.1  因地制宜完善地方建设标准

目前，山西省正处在绿色矿山建设的关键阶段，为实现

绿色矿山建设目标，应尽快制定适应山西特色的绿色矿山
[3,5]建设地方标准 。原自然资源部2018年颁布的《绿色矿山

建设规范》在进行绿色矿山建设与评价方面存在诸多不明

确性，迫切需要在此标准基础上，增加山西省特色行业，

争取达到行业全覆盖，并全面考虑山西省矿业发展自身特

点，详细制定山西绿色矿山建设相适应的标准。做到“矿

山行行有标准，标准条条可操作性”，统一规范实施，助

力山西省绿色矿山建设。

4.2  加大力度搭建宣传平台

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是社
[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的体现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广建平台，多渠道、多手段，大力宣传绿色矿山建设，做

好典型绿色矿山试点工程示范作用，让矿山企业深刻理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领悟绿色矿山建设内涵及其

必要性、掌握绿色矿山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变被

动为主动”，从改善企业矿区环境、引进资源绿色开发方

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等多方入手，完成绿色矿山建设。

4.3  加大政策支持，助推绿色矿山建设

政府要结合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及特点，推出适应性及

可行性更贴切的“激励政策”，给予矿山企业矿产资源支

持、建设用地保障、财税支持、绿色金融扶持等“优享政

策”，让企业完成“要我建”向“我要建”的认知蜕变，

由此进一步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矿业

发展新模式。

4.4  建立长效考核管理办法

绿色矿山建设涉及到绿色勘查、绿色开采、综合利用、

闭坑后续产业发展等诸多环节，因此有必要建立长效的考

核管理办法。对于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主体并不代表

可以高举“保护伞”，对出现违规的企业要严格实行“淘

汰剔除制”。因此出台长效考核管理办法，对纳入绿色名

录的矿山继续进行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持续巩固绿色矿

山建设成果，保障绿色矿山建设的顺利实施。

4.5  加强评估，严格遴选

绿色矿山建设采用的是企业建设、达标入库的机制，因

此评估环节尤其重要。政府应加强评估质量、严格遴选制

度，制定完善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价体系与标准，让管理者

与建设主体统一认识，绿色矿山该如何建、建设的优劣程

度如何界定、明确进一步完善改进的方向。遴选结果还应

向社会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建立完整的绿色矿山评估

监管体系架构。

综上所述，改进山西省绿色矿山建设中诸多问题是当前

山西省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快速推进的实际需要，尽快制定

山西地方特色建设标准，实现多维度绿色矿山建设及监管

体系，全面提升山西省绿色矿山建设水平，是顺利完成矿

业发展新模式转型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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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年，全国33个县（市、区）被授权开展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探索宅基地价格形成机制，编制宅

基地基准地价，成为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问题。目前，国有建设用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价格体

系，并且出台了分等、定级、估价的技术规程，在评估方

法选取、技术手段应用等方面均有据可依。相较而言，宅

基地价格评估、基准地价制定则缺少依据，必须从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对其进行分析。笔者曾参与“常州市武

进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基准地价项目”的编制工作，以

此为例，剖析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关键问题，探索宅基

地基准地价的编制路径。

2  理论分析与经验借鉴

宅基地价值内涵方面，目前比较公认的主要包括住房保

障功能价值、使用权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三个方面，部分

学者依据宅基地、商品住房的差异性，从时间维度将宅基

地的价值分为现实性价值、期望性价值和其他价值。

宅基地地价测算方面，主要集中在拆迁和宅基地退出价
[1]值测算方面，阮梅洪 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的

分析入手，测算城中村的宅基地价值，认为三种地租之和

为宅基地的基础地租，为城中村宅基地地价的测算打下了
[2]基础。胡银根、徐小峰 等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商

丘市偏远农村地区为例，测算了宅基地退出补偿价格。胡

连华将宅基地用作经营性用途后的未来收益考虑在内，对

重庆市农村经营性用途的住房进行了拆迁补偿价值评估。

宅基地地价评估实践方面，在评估思路上主要分两种：

一是根据安置房的价格倒推宅基地价格，具体公式为宅基

地补偿价=（普通住宅指导价-房屋重置成新均价）×户均

安置面积÷户均宅基地面积；二是按照国有土地出让价格

扣除基准地价的一定比例，具体公式为宅基地价格=国有土

地出让价格-基准地价的百分比。

综合来看，宅基地地价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

有了积极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尚未达到可以推广

应用的阶段。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作为一项开拓性、前瞻

性的工作，需要在考虑宅基地利用区域差异性等现实条件

的基础上，借鉴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思路、程序

和方法，同时结合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验开展。

3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关键问题

3.1  权利受限

现行法律法规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土地占有权、

狭义的土地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和不完全处分权构成，只要

合规合法，均可在一定条件下流转。与国有建设用地相比，

宅基地在权利行使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一是流转范围受限，

仅允许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二是抵押权受限，现行

法律下，除部分改革试点地区外，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
[3]押；三是能否设立租赁权模糊，尚无明确法律依据 。

3.2  内涵差异

相比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没有明确的分类，用途更为

宽泛，除用于实现居住功能外，还可用于店面、农家乐等

经营性用途，故宅基地的价值会随着使用结构的不同而体

现为居住保障价值或者生产经营价值等。偏远地区或经济

欠发达地区宅基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障性住宅和辅助生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关键问题及编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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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而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近郊、城中村，宅基地的内涵

主要体现在经营性收益价值上。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政策

调整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宅基地的内涵也会随着变化。

3.3  定价困难

市场规律影响下，国有建设用地定价机制公开透明，已形

成比较完善的评估价格、监测价格、交易价格及公示价格体

系。相比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尚无可供参考的价格体系。宅

基地的流转价格一般是由交易双方私下协商确定，这种定价

方式既缺乏足够的交易基础和科学依据，又难以实现宅基地

的真正价值。为促进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等，多数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区域是由政府制定一个宅基地的基准参考价格，
[4]交易双方在参考价的基础之上确定价格，进行交易 。相较国

有建设用地定价方式，宅基地的价格确定依然处于探索阶

段，在合理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4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的技术思路

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参照《城镇

土地分等定级规程》，采用“先定级后估价”的整体思路

编制宅基地基准地价。主要流程为：1）划分均质区域（级

别或区段），深入分析宅基地的性质和功能特点，综合考虑

宅基地地价的影响因素、地价内涵、地价构成等，采用多因

素综合评价法划分均质区域；2）以划定的均质区域为基础，

选取估价样点；3）评估样点地价，选择适宜的估价方法，

测算不同样点的地价；4）确定基准地价，经数据检验，剔

除异常值后，对于样点充足的均质区域，采用样点地价平

均法确定基准地价，对于样点不充足的均质区域采用样点

地价平均法和样点地价与土地定级单元总分值数学模型拟

合法综合确定基准地价；5）建立修正体系。主要包括级别

划分和基准地价两部分。级别成果反映宅基地质量差异，

基准地价成果反映级别内宅基地地价的平均水平。

5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的路径构建

5.1  界定地价内涵

根据《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要求，宅基地

基准地价内涵的界定，重点考量使用年期、容积率、开发

程度、土地权利状况等几个方面。使用年期根据现行法律

设定；容积率、开发程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定；土地权

利状况可设定为宅基地使用权。

5.2  划分均质区域

土地资源的有用性、稀缺性、垄断性和可让渡性是土地
[3]价格形成的基础 。鉴于宅基地具有覆盖范围广、位置分

散、质量分布不连续、城乡接合部受邻近城镇或已建成区

域的辐射影响明显等特征，其均质区域划分时影响因素的

选取，宜增加反映宏观区位、社会经济水平差异，以及相

关规划等影响因素。

5.3  明确均质区域界线

均质区域界线通常由铁路、公路、河流等自然线状地物

构成。相比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周边的路网等线状地物

较少，尤其是偏远山区，均质区域界线较难确定。因此，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中均质区域的划分，建议以实用性为

原则，选择以行政村边界为最小的划分单元，并依据均质

区域划分的结果做适当调整，以保证均质区域界线走向实
[5]用、可行 。

5.4  科学应用估价方法

运用估价方法评估宅基地使用权价格时，除遵循一般要

求外，还应关注以下技术要点。1）收益还原法，在确定年

总收益时，应深入调查出租对象的构成及质量状况、使用

状况等对租金的影响，并通过周边区域调查分析确定客观

租金水平。当宅基地具备符合政策规定的农家乐、民宿、

乡村旅游等经营性功能时，可根据情况考虑相关经营活动

获取的客观经营性收益。确定年总费用时，应依据当地有

关政策规定，结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具体利用方式，明

确费用的构成项目及标准。2）市场比较法，适用于相同或

相邻流转区域内有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案例的情形，同时，

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推进情况，考虑不同时期、不同区

域内宅基地政策对可比实例价格、估价对象价格的影响。

3）剩余法，适用于存在农村住房合法合规流转市场的地

区，待开发的宅基地，在测算开发成本时要通过实地调查

掌握当地的农房建设成本项目与标准，不宜直接采用当地

城镇住房建设的成本取费标准。

6  结论与展望

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是一项开拓性、前瞻性的工作，目

前，尚无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对于宅基

地价值的认识、用途的划分、评估方法的选择，尤其是新

的评估思路和方法应用等，效果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论

证和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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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屯留区绿色矿业发展评价分析

孙俊华

（山西一拓国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00）

摘要：文章主要从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企业

管理与企业形象六个方面对长治市屯留区绿色矿山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对屯留区绿色矿业发展发表了个人

看法，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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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矿业转型和绿色

发展，实现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创建50个以上具有区

域特色的绿色矿业发展目标。

1  引言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函》（国土资厅函〔2017〕1392号）提出择优开展绿色

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

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先进技术和装备应用的展示区、矿

山环境保护与矿地和谐的模范区、矿产资源管理创新的先

行区，引领带动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2  区域概况

2.1  自然地理

长治市屯留区位于山西省中南部、长治市西部，总面积
21142km 。东临长治市潞州区，南接长子县，西至安泽县、

沁源县，北依襄垣县，地处并、潞、泽、汾四洲之通衡。

长治市屯留区位于山西断隆沁水台陷东南边缘，境内西

部高山环绕，沟谷交错、梁垣相连，海拔971-1575m；中部

岗岭起伏，坡缓谷浅，地形起伏较小，海拔944.5-1184m，东

部地形平坦，土地连片，海拔900-971m，总体地势为西北高

而东南底，境内西南部摩坷岭最高，主峰海拔1575m；东部

东史村下湿地处最低，海拔900m，相对高差675m。

2.2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长治市屯留区现辖1个街道、6个镇、4个乡，另辖3个开

发区和1个工业园区，人口27.4万人。屯留经济技术开发区

采用“一区两园”模式，即一个开发区两个工业园区（余

吾工业园、渔泽工业园），屯留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管路村

工业园区和康庄工业区。长治市屯留区是农业大县，主要

工业有煤炭、冶金、机械、医药等，主要矿产资源有煤

炭、煤层气，其次还有紫砂陶土、砖瓦粘土等。煤田面积
2约为330km ，煤炭保有储量占长治市保有储量的14.64%，储

量丰富，煤种主要为贫煤、无烟煤及瘦煤。

2019年，屯留区全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1330059万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67499万元，下降0.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5.08%；第二产业增加值897554万元，增长6.2%，占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67.48%；第三产业增加值365006万元，增长

10.7%，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44%。

3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矿业发展现状

3.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长治市屯留区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以煤炭为主。截止

2015年底已探明煤炭储量为54.6亿吨，煤炭勘探面积占全

区勘探面积的 1 4 . 2 % 。全区矿产实现工业总产值

831996.32万元，矿产品销售收入814020.94万元。

全区共设置已发证采矿权5个，均为煤矿。全区煤炭企

业生产规模达到2340万吨，均为大型矿山（800万吨矿井

1座、600万吨矿井1座、400万吨矿井1座、360万吨矿井1座、

180万吨矿井1座），其中生产矿井4座，在建矿井1座。

2017年全区原煤产量2200.97万吨。

3.2  矿业发展现状及评价

从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

排、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六个方

面对屯留区绿色矿山建设现状进行评价，矿山建设现状数

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

1）矿区环境

屯留区各矿山企业矿区均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区进行设

置，各功能区运行有序，管理规范。各功能区配套设施齐

全，各操作提示牌设置清晰，矿区绿化覆盖率均达到100%。


